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學生家長會 

110 學年度第 1次家長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0：30 

貳、開會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qbc-yezp-tov 

參、主    席：109 學年度嚴會長盛煌、新任會長 

肆、出席人員：黃思綺、林世珽、葉語欣、黃淑玲、陳筱婷、陳雅芳、王靜嫺、林姿吟、 

          郭君竹、伍淑惠、陳清蘭、林詩雯、林麗瑛、蔡孟芳 

伍、列席人員：張校長惠萍、黃琝翔主任、劉祥筠主任、林辰芳主任、王晴雯主任、 

              張銘富組長 

陸、紀錄：張銘富組長 

柒、會議開始：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及確認會議流程： 

(一)召開會議前於家長會 LINE 群組中討論開會方式及投票方式，因本校學區並非

僅限雙北地區，學生來自全台各地，較難召集家長代表到校開會，且家長代

表擔心長途移動有防疫上的疑慮，決議採取線上開會、線上投票方式進行。 

(二)應出席家長代表 14 人，實際出席 10 人，未出席 4人，出席人數過半，議程

無異議，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校長致詞：略。 

四、選舉： 

      選舉票數如附件選舉紀錄所示，結果如下： 

(一) 推選選監人員：採 Google Meet 方式線上匿名投票，為符合選罷法的投票程

序，系統端由學校操作，開票、計票及監票由學校人員擔任，於每項投票結

束後立即公開票數。 

開票、計票：張銘富組長；監票：黃琝翔主任。 

(二) 選舉家長委員：應選 14 人 

當選人：黃思綺、林世珽、葉語欣、黃淑玲、陳筱婷、陳雅芳、王靜嫺、 

林姿吟、郭君竹、伍淑惠、陳清蘭、林詩雯、林麗瑛、蔡孟芳 

(三) 選舉家長會長：應選 1人 

當選人：陳筱婷 

(四) 選舉家長副會長：應選 4人 

當選人：葉語欣、王靜嫺、伍淑惠、蔡孟芳 

(五) 選舉常務委員：除了會長及副會長之外，應選 2人 

當選人：黃思綺、郭君竹 

(六) 推選會務人員： 

財務：黃思綺 

https://meet.google.com/qbc-yezp-tov


出納：王靜嫺 

秘書：蔡孟芳 

五、致贈嚴會長感謝狀。 

六、新任會長致詞：略。 

七、推舉參加各項會議代表：如附件「110 學年度參與各處室重大會議家長代表」所

示。 

八、各處室報告：學務處學生接種疫苗說明、總務處校內工程進度說明。 

九、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本會 110 學年度會務計畫、收支預算計畫。 

決  議：1.贊成 110 學年度會務計畫，贊成票數 10 票。 

        2.贊成 110 學年度收支預算計畫，贊成票數 7票 

案由二：因會務經費需要辦理對外募款，審議募款作業流程。 

決  議：贊成 110 學年度募款作業流程，贊成票數 7票。 

案由三：提請討論本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選舉及罷免辦法、財務處理辦法、 

        議事規則、志工組織運作辦法、急難救助辦法。 

  決  議：各組織章程、辦法提案通過，贊成票數 6票。 

        案由四：7/30 茂詮餐飲蕭揚江捐款補助高中職低收學生，補助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1.捐款人原本預計補助的對象包含畢業生，聯繫捐款人之後，捐款人尊 

                  重本會討論決定補助發放的對象，故希望針對目前校內高中部清寒、 

                  低收入戶學生予以補助，將善款 12,500 元平均分配，本會補助差額至 

                  整數，實際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2.贊成第一點補助方式，贊成票數 7票。 

        案由五：有關參與本市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之會員，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臺北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組織章程第 6條辦理。 

1. 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國小學生家長會、國中學生家長會、高中學生家長

會及高職學生家長會會長分別為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家長會聯合會當

然會員。但家長會會長基於職務分工需要，經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推舉具

備家長會委員身分一人代表者，由該被推舉之家長委員代表該家長會擔任

聯合會會員。」 

2. 第 6 條第 3 項規定：「當學年度完全中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普通

科、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職業類科、設有綜合高中學程、技術型高中

設有三班以上體育班及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等各類

型學校，其學生家長會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另得由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

推舉不同學層並具備該學層家長會委員身分一人代表參加國小學生家長

會聯合會、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或高職學生家

長會聯合會。」 



        決  議：依據第 6條第 2項決議 

                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黃淑玲 家長委員 

                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王靜嫺 副會長 

                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伍淑惠 副會長 

                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陳筱婷 會長 

十、臨時動議 

案由一：午餐統一發包說明 

決  議：廚房、餐廳已在去年整修完畢，目前已經在尋訪廠商中，已有初步規劃， 

        待廠商提供確切報價後，擬定招標規範，於新年度前完成上網招標工作。 

案由二：小樹班工程進度說明 

決  議：於本週四早上邀請外聘專家及小樹班導師代表進行工程圖說的審查，確認 

        在經費預算下是否能符合學生的需求並創造最大效益，待圖說審查後進行 

        施工標案的上網，預計於 10 月中旬動工，年底前完成驗收，寒假期間可 

        進行搬遷。 

案由三：校外會議時間及出席人員 

決  議：近期會議參與時間、地點及參與人員如下 

1.10/16(六)全國特教學校家長協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地點在台中，由會長出

席。 

2.10/16(六)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會務專修研習班，地點在北投。 

3.10/23(六)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新任會長研習班，地點在北投，由會長出席。 

4.11/28(日)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聯合會第20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會長出席。 

柒、散會 


